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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5-2026年度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
先进集体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

推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根据团省委《关于做好 2025-2026 年度山东青年五四先进

集体、山东青年五四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推报工作的提示》。现

启动校级申报工作。现就相关工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推报条件

（一）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

1.参评资格：

（1）成立 2 年（含 2 年）以上，在志愿服务中做出突

出贡献的志愿者协会、志愿服务组织以及以志愿公益为宗旨

和内容的其他社会组织。

（2）注册志愿者人数不少于 20人，经常参与志愿服务

的志愿者比例不低于 60%，35周岁及以下青年志愿者人数占

比不低于 60%。

（3）获得过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、山东省青年

志愿服务先进集体表彰的集体不再参加本届评选。

（4）每学院至多推荐 1 个集体参评。

2.基本条件：

（1）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组织内部制度健全、管

理科学、记录规范、运作良好、公信力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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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志愿服务成效突出、领域明确，持续实施 2 个及以

上志愿服务品牌项目，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乡

村振兴、社会服务、关爱困境青少年、为老助残、大型赛会、

应急救援、西部计划等重点项目中作出较大贡献，典型引领作

用明显，示范带动作用强，服务对象评价高，社会反响好。

（3）优先考虑在省青年志愿者信息平台

（http://www.sdzyz.com.cn/）正式入驻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

册的基层志愿服务组织。有突出贡献的组织，可以适当放宽参

评条件。

（二）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

1.参评资格：

（1）年龄为 14周岁以上、40 周岁以下，（1986年 4 月

30日（含）至 2012年 4 月 30 日（含）出生），积极参加志愿

服务活动 3 年及以上，在党和国家重大发展项目、具有广泛社

会影响的重大事件、抗击自然灾害等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者，

年龄可以适当放宽。

（2）履职行为不算作志愿服务。

（3）获得过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、山东省青年志

愿服务先进个人表彰的个人不再参加本届评选。

（4）每学院至多推荐 1 名青年志愿者参评。

2.基本条件：

（1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理想信念坚定，道德

品质高尚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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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具有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专长和能力，优先考

虑在省青年志愿者信息平台（http://www.sdzyz.com.cn/）实

名注册的青年志愿者。

（3）积极践行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，

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乡村振兴、社会服务、

关爱困境青少年、为老助残、大型赛会、应急救援、西部计划

等领域，业绩突出、事迹感人，在本地、本系统有较大社会影

响，公众认可度高。

二、报送材料清单

见附件 3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团委根据参评条件和推荐名额，采取组织推荐和

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，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、反复酝酿，向

校团委进行申报推荐。拟推荐对象应当在学院公示，公示期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进行上报。

2.有关材料（见附件 3 报送材料清单）请于 2026 年 3 月

13 日（周五）12:00 前以学院为单位报送，有关材料发送至链

接：http://qauyouth.quickconnect.cn/sharing/vICwwqfQS#，

逾期不报，视为放弃。

3.个人在同一年度不得同时申报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、山

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，组织同一年度不得同时申报山东省五四

红旗团委和山东省五四红旗团支部，对同一组织和个人 5 年内

不重复表彰。

校 团 委


